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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虐婦女被虐婦女被虐婦女被虐婦女

群福婦女權益會

在闡述現時香港虐妻情以先，有以㆘㆒連串的個案：

個案㆒個案㆒個案㆒個案㆒：：：：

阿妹，經常被丈夫虐打。㆒次，由於情況太嚴重而要報警求助。滿心以為有救的阿妹，

等了卅分鐘，警察終於來臨。但警察的來臨沒有為她帶來希望，反倒雪㆖加霜的助長

施虐者的氣燄。警察㆒來臨，劈頭㆒句聲稱只是「家事」，並指責女事主「浪費警力」，

之後毫無跟進、若無其事的離開，其丈夫更對女事主講：「警察幫，我斬死妳十個，

警察都幫妳唔到！」當晚，阿妹被丈夫虐打㆒整夜，至今右耳失去部份聽力以及瘠骨

出現不能服原之創傷。

個案㆓個案㆓個案㆓個案㆓：：：：

阿儀，未離婚前已找社工處理其家庭暴力問題，㆒直社工只懂叫她好好和丈夫溝通㆒

㆘、體諒丈夫，大半年才與阿儀見面㆒次，但社工始終未有主動與其丈夫接觸。最後

阿儀終於忍受不了丈夫的虐打，決定離開丈夫。臨走前仍要求社工與其丈夫見面。過

了半年阿儀再致電予這社工，問她有否接觸其前夫，社工回答她因「太忙」所以無找

他。阿儀接著和她說：「不用了，我前夫已經自殺死左，足足七年，由開始至今足足

七年，妳都話太忙，依家唔駛見啦！」。

以㆘是被虐婦女申請以㆘是被虐婦女申請以㆘是被虐婦女申請以㆘是被虐婦女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及「有條件租約計劃」及「有條件租約計劃」及「有條件租約計劃」及「恩恤安置」時「恩恤安置」時「恩恤安置」時「恩恤安置」時，”專業社工”與她們的，”專業社工”與她們的，”專業社工”與她們的，”專業社工”與她們的

對話對話對話對話：：：：

「妳想申請呢隻屋，除非妳兩母子生 Cancer！」
「妳想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除非妳 街！」

「妳知唔知，離婚唔係大晒，妳   樣即係打㆟尖，妳想㆖公屋，排大隊啦！」

另有㆒例子，

個案㆔個案㆔個案㆔個案㆔：：：：

阿燕，離開施虐丈夫時，已懷有八個月身孕，另有㆒名㆔歲大的兒子，臨盆在即（當

時仍住在和諧之家）到社署求助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但社工指她「沒有逼切房

屋需要」而拒盡申請。阿燕，在生完女兒第㆓日，傷口還未復完的情況㆘，仍要㆕出

找房子。

由以㆖㆒個又㆒個有血有肉的事例，可以証實香港虐妻問題並非如官方報告㆗那麼圓

滿，其處理手法亦非那麼完善。現在，在回應〈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五條保障婦女部分，本會對香港被虐婦女情況有以㆘的闡述：



1. 形同虛設的法律條文形同虛設的法律條文形同虛設的法律條文形同虛設的法律條文

現時，香港與家庭暴力有關的法例共有㆔條。分別為〈刑事罪行條例〉、〈侵害㆟身

罪條例〉以及〈家庭暴力條例〉。（這是適用於所有㆟，而並非如官方報告㆗所指的

特別針對婦女而設立的“保障婦女”法例）此㆔條法例沒有實際㆞為婦女締造㆒個更

安全的環境。

就〈刑事罪行條例〉、〈侵害㆟身罪條例〉為例，在香港，若兩個陌生㆟在街㆖打架，

就算他們要求和解，警方亦會提出起訴，因侵害他㆟㆟身安全乃是刑事罪；但在家㆗

發生的毆打妻子事件，警方則視作「家事」不主動對施虐者提出起訴。既然同是刑事

罪，何以在公眾場所與家庭㆗有不同的對待？難道女性的㆟命㆝生比較賤嗎？

此外，在〈家庭暴力條例〉㆗的禁制令，由申請到發出，分分鐘雖要最少㆔個月、甚

或更長的時間。試想㆘，㆒個分分鐘徘徊於生與死之間的婦女，要等㆔個月才可獲得

禁制令，這未免來得太遲。再者，禁制令只可用於指定的位置如住所、工作㆞點，其

餘㆞點均不獲保障，根本就不能確保婦女的㆟生安全！

2. 助紂為虐的警務㆟員助紂為虐的警務㆟員助紂為虐的警務㆟員助紂為虐的警務㆟員：：：：

如㆖述㆒點所言，警務㆟員在處理虐妻個案方面實有缺失之處。警務㆟員在處理虐妻

個案時，往往欠敏感度，不但沒有對被虐婦女作出適切的援助，反倒助長施虐者的氣

燄。就以警方 97— 98 年度的數字顯示 703 宗虐要個案內只發出㆓百多張家庭暴力事件
通知書；此外、起訴的數字亦只得   個，就以本會會員為例：

阿婷被分居前夫騷擾及死亡恐嚇，㆒度在其住所前搗亂，且會每小時致電㆔千多個恐

嚇電話，內容涉及將事主兩母子「燒到變炭」、「斬死妳兩母子」，這些電話均有電

訊公司紀錄，惜旺角警署雜務調查科㆒前沒有將恐嚇事件紀錄在案，最後竟站在施虐

者㆒方，認為只是男方「想見仔」，以証据不足為理由，不予起訴男事主，而旺角警

署雜務調查科警師更指摘該婦女「將小事化大」。

整個事件不禁令㆟懷疑警方辨別能力，就算㆔歲小朋友都知道就算「想見仔」用不用

每小時致電㆔千多個電話？同時，要「斬死妳兩母子」、將事主兩母子「燒到變炭」，

還可稱作「想見仔」嗎？相信答案大家心裏有數。

如此這般的荒謬故事就放在大家眼前！官方報告竟厚顏無恥的跨口話有“ 1600”名警
察受訓。敢問㆒句全港有多少個警察？千六㆟未免笑大㆟個口。不說別的就以㆖述個

案為例，旺角警署雜務調查科的「警師」都指摘事主「將小事化大」，所謂「㆖樑不

正、㆘樑歪」香港警隊處理案件質素實在令㆟貽笑大方。

3. 以“家”為本的服務方針以“家”為本的服務方針以“家”為本的服務方針以“家”為本的服務方針，漠視婦女以生存權，漠視婦女以生存權，漠視婦女以生存權，漠視婦女以生存權

所謂以家為本的服務方針，是指政府的服務方向以鞏固家庭完整性為主導。而完整家

庭的定義是指父母子女的家庭模式，㆒切有別於此的家庭模式如單親、只有兄弟姐妹、

祖父母與孫則視為“非正常家庭”甚或“破碎家庭”。基於逼主流輔導意識，在鞏固



家庭完整性為首要任務的大前提㆘，社工每每忽略個別成員利益及感受。對於家庭暴

力個案而言，被忽略的每每是婦女及兒童！

為鞏固完整家庭模式，大部份社工在處理家庭暴力個案時皆會疆化的要求女事主回家

與丈夫溝通、並儘量體諒丈夫、認為虐妻行為「雙方都有責任」。將維繫家庭完整的

責任推在婦女身㆖、要婦女㆒同承擔施虐者虐打的責任；同時，更差的，就是將婦女

的㆟生安全擱在㆒旁！這樣鞏固完整家庭模式的手法，㆒開始就犯㆖嚴重的錯誤！錯

誤的強化家庭完整性。㆒旦婦女選擇離婚，即時要背㆖破壞完整家庭的罪名。這種錯

誤意識的灌輸，令被虐婦女更難離開被虐處境。其實這種“家”為本的輔導方針與壓

逼婦女的父權勢力，根本就站在同㆒陣線！整個輔導過程看似㆗立，但壓根兒是偏幫

施虐者。香港社會服務界家庭服務慣用的輔導方式含有嚴重的歧視女性成份，這正違

反公約㆗第㆓條 d）點，即「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並保証政府當局利
公共機構的行動都不違背運項義務」。

4. 處理虐妻服務嚴重不足處理虐妻服務嚴重不足處理虐妻服務嚴重不足處理虐妻服務嚴重不足

據警方數字顯示 97— 98 年度共有 703 家庭暴力事件向警方求助（這已是有紀錄的官方
數字，未有舉報的數字將會更多）但社署統計紀錄只接獲 367 個個案。暫且姑勿論輔
導質是好是壞，跟進到的個案佔有紀錄的官方數字的㆒半，還未，計算未有舉報的數

字，可想而知，在跟進個案方面，社署實未夠主動。

現時，香港共有㆔間庇護㆗心及㆒隊預防教育小組是受到資助的。然而現時唯㆒㆒個

由被虐婦女組成的互助團體、專責處理被虐婦女在離開施虐者後的跟進工作的群福婦

女權益會仍未獲得政府任何資助。

5. 浪得虛名的浪得虛名的浪得虛名的浪得虛名的「防止配偶虐待跨步門工作小組」「防止配偶虐待跨步門工作小組」「防止配偶虐待跨步門工作小組」「防止配偶虐待跨步門工作小組」

「防止配偶虐待跨步門工作小組」乃是由多個改府部門，醫院管理局和福利機構等組

成，當㆗竟沒有被虐婦女作為代表。早前由被虐婦女組成的群福婦女權益會會要求加

入，以便以當事㆟的角度制定適切措施，減少悲劇發生。可惜，小組根本不放婦女在

眼內，以「已有足夠代表性」作為拒絕的理由。敢問㆒句，所謂足夠代表性是怎樣的

代表性？有誰能夠比當事㆟更具代表性、更明白被虐婦女的處境？難道是專業㆟士

嗎？這樣敷衍的交代，分明是漠視被虐婦女的聲音，剔除婦女於重要決策之外。

此外，原來成立「防止配偶虐待跨步門工作小組」乃是希望協調各部門工作，提供㆒

個整合的服務予被虐配偶，省卻被虐配偶重複又重複的述說被虐處境的折磨，但該小

組至今仍未發揮任何作用。

6. 名存實亡的名存實亡的名存實亡的名存實亡的「有條件租約計劃」「有條件租約計劃」「有條件租約計劃」「有條件租約計劃」（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如前文引述被虐婦女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及「恩恤安置」時，“專業社工”與她

們的對話以及個案㆔的情況，揭示現時香港改府對被虐婦女以及單親婦女的特別房屋

需



要。官方報告㆖說明，符合體恤安置條件的被虐婦女“可”獲安排租住公共屋村。但

事實㆖，在執行時，社工卻千萬個“不可”。以本會數字為例，在㆒百個個案㆗，有

八十多個個案會遭社工拒絕。大部份個案均須進行多次投訴過程方能被接受申請；有

部份個案就是因多次遭社署拒絕而被逼返回施虐者身邊繼續忍受男方的虐待。

此外，在符合體恤安置條件㆗，本身亦十分苦苛刻，且解釋權每每落在社工手㆖。㆒

個普通婦女怎能敵得過“專業社工”！在符合體恤安置條件㆗指明要居港滿七年，對

新移民婦女的確構成障礙。（這裏亦涉及違反種族歧視的成分！）雖然社署曾說明會

酌情處理，但在執行時，社工只會按章辦事，好少運用酌情權，而至以條例打壓婦女。

本會認為政府應省卻居港七年的要求，令到被虐婦女能得到㆟道的對待。最終本會強

烈要求社署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被虐婦女在房屋㆖的申請，因這行徑絕對是嚴重違反

婦女㆟權，為國際社會不能容納的。如有違反社署當局應對該工作㆟員進行處分！

還有，在統計數字方面，本會曾向社署索取「有條件租約計劃」及「恩恤安置」的申

請數字及獲批數字。但社署會卻表示只有獲批數字而沒有申請數字的紀錄。分明不願

亦不敢向公眾交待，此舉委實令㆟竊笑！本會要求日後必須提供更詳盡之資料。

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單親家庭

單親家庭的數字增多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單親當㆗，大部分都是女性。現時香港政府

對單親的支援嚴重不足，變相漠視女性的需要，延續性別不平等。

回應〈消除對婦女㆒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十六條—在家庭法律方面享有平等㆗追討

贍養費部份：

!  ㆒九九七年間立法局已通過成立贍養費局，由政府㆗央收取贍養費，減輕婦女在收
取贍養費所面對的不愉快場面，以及煩覆的法律程序，但政務科㆒直不肯執行，漠

視民意，且造成偏幫不負責任前夫；壓逼單親婦女，強化性別不公的現象。

 
!  雖然在政府提報告㆗提到香港有〈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和〈分居令及贍養費
令條例〉，但其實空有法律條例，事實㆖當不責任的前夫不給贍養費時，他根本無

須付㆖任何責任：相反，婦女若要追討她們和孩子的贍養費時，則要經過冗長的法

律程序，花㆖大量的金錢及時間，期間又要向社再申請綜援。整個程序，是荒謬㆞

懲罰受害㆟，縱容前夫不負責任。

!  由於政務科㆒直不肯執行成立贍養費局，現時，只是敷衍式的推出〈扣押入息令規
則〉即如前夫不予贍養費，可以用此令扣押其收入，不過其大前提就是前夫本身有

固定收入，㆒但前夫是自僱或無固定收入時，則只是空談。

 
!  〈扣押入息令規則〉對贍養費拖欠者懲罰太輕，若拖欠者不遵從扣押入息令規則，
只須繳交五千港元或監禁㆒個月，根本起不了阻嚇作用。

!  根據〈扣押入息令規則〉，受款㆟申請扣押令後，仍要親自以面交或掛號郵遞方式
給前夫，這樣安排不但費時失事，而且不切實際；例如，手續繁複會令到㆒些不懂

得如何處理法律程序，及／或沒有渠道獲得協助而政府機制又不友善的婦女卻步，

面交又可能會引起更多不愉快或暴力場面，而且婦女是受害㆟，種種手續又會加重

這些婦女要面對的壓力，非常不公平；因此，此事應由法院跟進執行。


